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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訂明建築專業人士」及「訂明註冊承建商」的刑罰  

9.1 違反「簡化規定」  

 

9.1.1 根據《 建築物《 小型工程）規例》第 58 條《 任何人《 包括《「訂明註冊承建商」）

無合理辯解而違反「簡化規定」 一經定罪 可處第 5 級罰款 現時最高為

50,000 元）。  

 

9.2 未有將違例事項通知建築事務監督  

 

9.2.1 根據《 建築物條例》第 40(2AAAA) 條《 如《「訂明註冊承建商」未有將工程導

致的任何違反規例的情況通知建築事務監督《 一經定罪《 可處第 5 級罰款《 現

時最高為 50,000 元）。  

 

9.3 進行並非註冊所屬級別、類型或項目的「小型工程」  

 

9.3.1 根據《 建築物條例》第 40(2E) 條《 如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或註冊專門承建商

核證或進行不屬於其註冊所屬的級別《、類型或項目的《「小型工程」《 一經定罪《 

可處第 6 級罰款《 現時最高為 100,000 元）及監禁 6 個月《 以及可就經證明並

獲法庭信納該罪行持續的每一天 另處罰款 5,000 元。  

 

9.4 導致他人受傷或財產損毀  

 

9.4.1 根據 建築物條例》第 40(2B) 條 如「訂明註冊承建商」進行「小型工程」

而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他人受傷或財產損毀《 即屬犯罪《 一經定罪《 可處罰款

500,000 元及監禁 18 個月。  

 

9.5 僱用非法入境者或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有人  

 

9.5.1 根據《 入境條例》 第 115 章）第 17I 條 僱主須在聘用僱員前採取一切切實

可行的步驟 以確定申請人可合法受僱。任何人僱用任何不可合法受僱的人

為僱員 一經定罪 可處罰款 350,000 元及監禁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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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禁止未經註冊的建造業工人在建造工地進行建造工作  

 

9.6.1 根據《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 第 583 章）第 6 條《 任何人如不屬於註冊建造

業工人而親自在建造工地進行建造工作 或不屬於指定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

技工／註冊半熟練技工／註冊熟練技工《 臨時）／註冊半熟練技工《 臨時）而

親自在建造工地進行涉及指定工種分項相關技能的建造工作 除符合訂明情

況外《 即屬犯罪《 一經定罪《 可處第 3 級罰款《 現時最高為港幣 10,000 元）。

任何人僱用不符合註冊規定的人在建造工地進行建造工作及有關建造工地的

總承建商亦屬犯罪《 一經定罪《 可處第 5 級罰款《 現時最高為港幣 50,000 元）。  

 

9.6.2 根據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 第 583 章）第 4A 條 如有任何註冊建造業工

人在註冊熟練技工／註冊半熟練技工的指示及督導下進行涉及指定工種分項

相關技能的建造工作 其聘用人或有關建造工地的總承建商必須採取合理措

施 以確保該註冊建造業工人可以識辨其指導人為有關指定工種分項的註冊

熟練技工或註冊半熟練技工 及讓該註冊建造業工人知悉有關措施。如聘用

人或建造工地的總承建商無合理辯解而未有採取合理措施 一經定罪 可處

第 3 級罰款 現時最高為 10,000 元）。  

 

9.7 提交註冊建造業工人的工地每日出勤紀錄  

 

9.7.1  根據《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 第 583 章）第 58(8) 條《 建造工地的主管未有

於訂明的法定期間內提交每日出勤紀錄 一經定罪 可處第 3 級罰款 現時

最高為港幣 10,000 元）。  

 

9.8 明知而就重要事項作出失實陳述  

 

9.8.1 根據《 建築物條例》第 40(2A)(c) 條《 如屬對建築物窗戶的訂明檢驗或《「小型

工程」《 任何人《 包括《「訂明註冊承建商」）明知而在根據《 建築物條例》給予

建築事務監督的任何圖則《、證明書《、表格《、報告《、通知或其他文件內就重要事

實作出失實陳述 一經定罪 可處罰款 500,000 元及監禁 18 個月。  

 

9.9 紀律處分程序  

 

9.9.1 根據 建築物條例》第 7(1A) 條及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

工程師作業備考》ADV-37 《 《「訂明建築專業人士」如涉及下列事項《 建築事務

監督可對其採取紀律處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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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已就一項與執行其專業職責有關的罪行被任何法庭定罪；  

(b)  曾犯有專業上的行為不當或疏忽；  

(c)  曾無合理因由而容許嚴重偏離其負責的監工計劃書；  

(d)  曾擬定不符合 建築物條例》各項重要規定的監工計劃書；  

(e)  屢次擬定不符合 建築物條例》各項規定的監工計劃書；  

(f)  曾核證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 而該工程的進行方式曾導

致有人受傷；  

(g)  曾監督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 而該工程的進行方式曾導

致有人受傷；  

(h)  曾核證建築工程《 《「小型工程」除外）《 猶如該工程是根據《「簡化規定」展

開的「小型工程」一樣；  

(i)  曾監督建築工程《 《「小型工程」除外）《 猶如該工程是根據《「簡化規定」展

開的「小型工程」一樣；  

(j)  沒有就根據「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 執行其在 建築物條例》

第 4B(2)(d)、 (e) 或  (f) 條下的職責；   

(k)  沒有履行或遵守根據《 建築物條例》施加於註冊檢驗人員的職責或要求《；

或   

(l)  沒有履行或遵守根據 建築物條例》施加於合資格人士的職責或要求。   

 

9.9.2 根據《 建築物條例》第 13(2) 條及《 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79 《 「訂明註冊承

建商」如涉及下列事項 建築事務監督可對其採取紀律處分程序：  

 

(a)  已就一項與建築工程《 包括《「小型工程」）或街道工程有關的罪行被法庭

定罪；  

(b)  在建築工程《 包括《「小型工程」）或街道工程方面曾犯有疏忽或行為不當《；  

(c)  曾嚴重偏離監工計劃書；  

(d)  曾擬定不符合 建築物條例》各項重要規定的監工計劃書；  

(e)  曾核證在違反 建築物條例》的情況下進行的「小型工程」；    

(f)  曾監督或曾進行「小型工程」 而該工程的進行方式曾導致有人受傷；    

(g)  曾根據「簡化規定」進行建築工程 《「小型工程」除外）；    

(h)  曾核證建築工程《 《「小型工程」除外）《 猶如該工程是根據《「簡化規定」展

開的「小型工程」一樣；或    

(i)  沒有履行 建築物條例》所施加的職責。    

 

9.9.3 紀律處分程序可使相關專業人士或承建商被暫時或永久從 建築物條例》下

其已註冊的名冊中除名《、暫時或永久被禁止核證或進行《「小型工程」《、暫時或

永久被禁止核證訂明檢驗／核證或監督訂明修葺、罰款或受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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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4 紀律委員會可就研訊費用的支付 或就建築事務監督方面或研訊所關乎的其

他人方面的費用作出命令。  

 

9.10 承建商表現提升計劃  

 

9.10.1 屋宇署為確保妥善執行《 建築物條例》 會就《「強制驗窗計劃」或《「小型工程

監管制度」呈交文件進行抽樣審查《 並在有需要時進行實地視察《。如發現有違

規之處 屋宇署會要求有關註冊承建商盡可能糾正 並可向註冊承建商發出

警告信《。為提升承建商表現《 並協助他們了解建築物法例的要求及目的《 屋宇

署透過向註冊承建商發出的警告信設立了承建商表現提升計劃。  

 

9.10.2 由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起《 屋宇署向註冊承建商發出警告信的同時《 亦會視乎

違規事項的性質和嚴重程度記分《。當註冊承建商的累積表現記分達 15 分或以

上 屋宇署會要求註冊承建商修讀提升表現課程。如註冊承建商於指明期限

《 通常 3 個月）內修畢課程 並向屋宇署呈交出席證明書 可獲扣減 15 分表

現記分《。如註冊承建商未能於指明期限內修畢課程《 則不能扣減記分《。在註冊

期內 註冊承建商最多只可扣減 15 分。  

 

9.10.3 如註冊承建商在提交註冊續期或將其姓名或名稱重新列入名冊的申請時  《 其

累積表現記分達 15 分或以上《 包括可扣減 15 分後的情況） 則該承建商須出

席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的面試 以處理其申請。承建商表現提升計劃的詳

情《 載於《 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38 附錄 N 及《 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69 附

錄 P。  


